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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债务重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有效解决债务问题、减轻偿债压力，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持续推进与部分债权人的债务商谈与重组。2020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债务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自然人何立

签署《债务重组之偿还协议》，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金额在董

事会决策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债务重组涉及的债权人系自然人何立，其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2020

年 5月 14日任公司副总裁，身份证号码为 6124231976********，住址为深圳市

光明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何立视同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三、交易具体情况 

1、债务及豁免情况 

何立系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市卓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交易对手方，本次交易前，公司尚有 15,723,297.05元现金对价款未支付

给何立。 



考虑到公司当前实际情况，经各方沟通一致，何立同意豁免公司支付部分现

金对价款，并由债权人何立与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雪莱特照明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佛山雪莱特”）签署《债务重组之偿还协议》，原债务金额为

15,723,297.05元，何立豁免公司支付的金额为 11,006,307.93元，豁免后公司

需偿还的债务金额为 4,716,989.12 元。协议签署后，公司将根据协议约定就豁

免后的债务进行分期偿还， 

2、债务重组方式 

因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为便于债务重组顺利进行，公司通过全资子公

司佛山雪莱特以货币资金代偿的方式与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佛山雪莱特直接向

债权人支付豁免后的债务金额，相关债权债务关系了结。 

3、债务重组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何立 

乙方：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佛山雪莱特照明有限公司 

（1）各方一致确认，乙方尚欠甲方款项 15,723,297.05 元。债务偿还方案

按照以下内容执行：资金折扣比率为 30.00%，即实际向甲方支付的总偿还金额=

标的债务金额*30.00%（下称“折扣债务”）=4,716,989.12 元。各方同意按照

如下方式支付前述折扣债务：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天内支付 1,880,000.00

元，剩余 2,836,989.12 元于 2020年 12月 31前支付完毕。 

（2）自本协议生效之日，除本协议约定权利义务外，甲方无条件、不可撤

销的放弃向乙方主张标的债务项下的任何权利。甲方保证不再通过诉讼、仲裁、

强制执行、实现担保物权或申请财产保全等方式向乙方追索标的债务。如甲方持

有未兑付票据的，则应在签订本协议之日三日内将票据清户，不再主张任何票据

权利；如已背书的，则由甲方承担兑付义务。 

（3）丙方代乙方向甲方偿还本协议第 1 条约定的债务，丙方代乙方付款的

视为乙方的支付。 

（4）本协议签订后视为甲乙双方的全部债权债务一次性、终局性得到解决。

乙方对甲方所负的任何债务（含本协议确定的标的债务及或有债务）全部消灭。

如乙方、丙方未依约履行，甲方仅有权按照上述第 1条折扣债务（扣减乙方已付



款）向乙方主张权利。 

（5）各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并

要求其赔偿损失，违约方承担守约方维权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合理

费用。 

（6）若甲方违反本协议所约定的义务的，甲方应当在违约情形发生之日起

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丙方返还其已经实际支付的全部款项，且甲方应向丙方支付

相应的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标准为：以实际支付金额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一，

直至全部返还之日止。 

（7）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并经乙方完成内部审批程序后生效。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考虑到公司当前实际情况，为支持公司经营发展，经各方沟通一致，何立同

意豁免公司部分债务，豁免金额由各方充分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债权人何立将与公司、佛山雪莱特签署《债务重组之偿还协议》。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重组，将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减

轻公司债务压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针对本次豁免债务金额，公司将根据债

务重组协议履行完成情况确认当期损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会计处理以

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及向何立支付薪酬外，截至披露日，公司与何立未发生其他关联

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与何立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及本次债务重组的相关材

料，我们认为公司提交审议的债务重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当前的经营需求，



有助于减轻公司债务压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

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与何立的债务重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当前的经营需求，有

助于减轻公司债务压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此次关联交易。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 月 30日 


